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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吳大學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9 次業務會報紀錄 

經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0 次業務會報確認通過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10 分 

地  點：城中校區 2227 會議室 

出  席：林錦川副校長、趙維良教務長、洪家殷學生事務長、王超弘總務長、 

邱永和研務長、許晉雄處長、莫藜藜院長、賴錦雀院長、朱啟平院長、 

楊奕華院長、邱永和院長、賈凱傑主任秘書、林政鴻主任、洪碧珠主任、 

丁原基館長、何希慧主任、林遵遠主任、鄭為民主任、劉義群主任、 

吳添福主任、陳啟峰主任、劉宗哲主任。 

列  席：企劃組余惠芬組長、企劃組林益民組員 

記  錄：莊琬琳專員 
 
 

一、主席報告 

二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確認。 

三、上次會議結論執行狀況：無 

四、各單位業務報告： 
    體育室主任： 

    1.本校教職工女子桌球隊參加大專盃教職工桌球錦標賽榮獲甲組冠軍，及乙組第 4

名，男子桌球隊榮獲丙組第 2名。 

    2.本週六辦理教職員工登山健行活動，共 266 位同仁報名參加。 

    3.超級馬拉松活動，有關媒體宣傳的部份，艾爾達傳播公司會協助進行馬拉松活動

採訪、轉播及媒體聯繫，活動結束後，會製作活動節目，可於 MOD 頻道播放半年。 

 

五、提案討論 

    第一案案由：請審議 100-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策略規劃。 

提案人：邱研究事務長永和 

說明： 

一、為研擬100-102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，於99年1月成立「100-102學年度

校務發展計畫幕僚小組」，依據本校辦學理念研擬新期程校務發展策

略規劃，提出新期程校務願景、發展策略、策略主軸及指定計畫。 

二、於99年9月成立「100-102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核心小組」，負責審議新

期程校務發展策略規劃並督導各階段作業之推動。核心小組經過開會

討論，議定100-102學年度校務發展願景為「打造以卓越教學為基礎，

配合特色化研究，營造具備人文氣息之一流大學，以培育具有領導知

能之新世紀社會中堅人才。」據此願景擬定新期程發展策略、六大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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略主軸及38項指定計畫。 

三、新期程校務發展策略規劃於業務會報審議通過後，策略規劃內容交付

各指定教學與行政單位依據指定計畫提報計畫。 

附件：100-102學年度校務發展指定計畫清單 

          邱研務長補充報告：1.本案研務處已與各學院院長討論過，各院長亦提供寶

貴意見，研務處已先針對各學院之意見，予以修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研務處將舉辦2次說明會，針對計畫內容，詳細向各行

政單位及學術單位說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本案之計畫須與預算結合，研務處將儘速規劃相關工

作期程，俾利各單位提報作業及預算作業。 
          決議：通過。 

 

六、臨時動議 

    校長報告： 

        城中校區旁有一塊地約 280 坪，總務長一直關心那塊地的發展，本校本來思考

將地購入，增加校地及校舍樓地板面積，後來發現本校既有樓地板面積已超過規

定，若購地並無法有任何可有效使用之建物，本案本已停擺，但上星期有校友提出，

由校友出資購地來蓋，完工後再租給學校，並簽立 20 年租賃契約，以這位校友對

母校的支持，可能不到 10 年本校就能買下該棟建築物，這對城中校區的發展有很

大的幫助。 

        本校校園規劃案目前告一段落，原規劃無車校園，是希望車輛沿溪邊走，但發

現實務上有些困難，乃改為將田徑場下挖 3 層，建地下停車場及游泳池，費用預估

8 億 7 千萬。後來更新的想法，則是將田徑場中線左側至校門口處這一塊地蓋體育

館，含地下停車場、游泳池、跑道、相關運動設施及國際會議廳，田徑場中線右半

邊至第二教研大樓空地則全改為草坪，不僅未減少目前草坪面積，且因新草坪一直

延伸至外雙溪畔，除增加校園內之綠地空間，師生活動空間亦可擴展至溪畔，讓師

生得以親近外雙溪，體育館因位在校門入口處，規劃設計似宜以緩坡式發展，並應

注意外觀綠化及視覺穿透性，體育館興建費用初估約 10 億。 

        本校一直沒有大型的集會場所，新的體育館可以容納 3000 多人，未來的各項

典禮及大型活動都能使用，也可以有大型的國際會議廳及體育設施供師生使用，師

生的動態活動全移至體育館，與靜態教學場地分開，這個構想（概念），對東吳未

來的發展是好的，今天的簡單說明，若各位支持，學校將進一步作較完整之思考，

若一切順利，擬在 12 月校務會議中提出此一概念，來徵詢校務會議代表的意見，

爭取大家的支持。 

 

七、散會（下午 3 時 10 分） 

 


